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會員服務使用條款 

歡迎您加入會員並使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所提供之各項會員服務（以下簡稱本服

務）。 

 

提醒您，未成年人申請本中心會員前，須由監護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約定書之內容，方得申請會員

及繼續使用本中心會員服務。當會員使用或繼續使用會員服務時，即推定會員的監護人已閱讀、瞭解

並同意接受本約定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當您完成會員註冊手續或開始使用本服務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及相關活

動規約之所有內容。日後本中心如有修改或變更本服務條款之內容，修改後的服務條款內容將公告於

本中心官方網站，將不對會員事先或個別通知，建議您經常確認本服務條款之最新條文內容。若您於

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服務，視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該等修改或變更。如果您無法遵

守或不同意本服務條款內容時，請您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 

個人資料蒐集與保護 

為確保會員個人資料、隱私及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在您申辦本中心會員資格同時，本中心將必須蒐集

消費者之個人資料。謹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告知您以下事項： 

1. 蒐集目的：本中心蒐集消費者個人資料之目的係供進行行銷、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資（通）訊服務、客戶管理與服務、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 

2. 蒐集類別： 

a. 識別個人者：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 

b. 個人描述：出生年月日、性別 

c.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 

3.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a. 期間：本中心停止提供本服務之日止。 

b. 地區：以下列利用對象之所在地。 

c. 對象：會員之個人資料將用於本中心之會員與客戶管理之檢索查詢，以及辨識身份、

金流服務與行銷宣傳等，包括但不限於向會員寄送行銷與活動資訊；或在必要範圍

內，本中心得將會員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服務合作夥伴以達上述蒐集目的。 



 

d.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另，為

辦理會員購票優惠及相關服務，會員同意本中心得就其於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本中心委託或合作之售票通路、本中心商場或異業合作店家、本中心網站或社群媒體

等行為紀錄及消費資料，於必要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或利用。 

4. 其他得免為告知事項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二項各款規定處理。 

會員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之權利 

1. 本中心對於所蒐集之會員個人資料，會員本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本中心行使以下權利：查

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會員如欲行使上述權利，可自行登入會員帳戶處理，或與本中心客服聯絡申請（電話：02-77

56-3888；信箱：service@tpac-taipei.org）。 

2. 如拒絕提供加入會員所需知必要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完成會員申請或享受完整之服務內容。 

 

個人資料正確性維持義務 

為能使用本服務，您同意並承諾以下事項： 

1. 依本服務註冊時應填寫之欄位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的資料，且無利用偽造或變造之資料作為

重複註冊登錄等情事。 

2. 維護並即時更新您個人資料，確保其為正確、最新及完整。若您提供任何錯誤、不實或不完整

的資料，本中心有權不經事先通知，逕行暫停或終止您的帳號，並拒絕您使用本服務之全部或

一部份。 

3. 如因您登錄不實資料或冒用他人名義以致於侵害他人之權利或違法時，應自負法律責任，如因

此造成本中心損害，您應負賠償之責任。 

 

 

會員帳號與密碼之保管及安全 

1. 您完成本服務的註冊登記後，需完成電子信箱認證方可使用本服務。本中心將會寄送帳號開通

認證信至您註冊所登記的電子信箱，請您於5小時內完成點擊註冊認證信的連結，帳號開通作

業方屬成功。有效開通帳號以本中心系統資料紀錄為準，若未於註冊後60小時內完成上述帳

號開通程序，您所註冊的會員帳號將被視為無效而刪除，請重新註冊加入。 



 

2. 您的會員帳號、密碼及會員權益僅供您個人使用及享有，請謹慎保管該等會員帳號、密碼及不

得洩漏予第三人或轉借、轉讓予任意第三人使用或使會員權益以任何方式授權與他人共同使

用。若有前開情事，本中心有權撤銷會員資格或終止會員服務，若因此發生損害，本中心得依

法向您請求損害賠償及保留法律追訴權。 

3. 請您務必維持密碼及帳號之機密安全，任何依照系統規定方法輸入會員帳號及密碼與登入資料

一致時，無論是否由本人親自輸入，均將視為會員本人所使用。如您發現您的密碼或帳號遭到

盜用、不當使用或有其他任何安全問題發生時，請立即通知本中心。有前開情事或本中心無法

辨識是否為本人使用之情況時，本中心有權暫停或終止提供會員服務，並對此所致之損害，概

不負責。 

4. 當您每次連線完畢後，應確實執行登出以結束您的帳號使用，以防止被他人盜用。 

 

會員帳戶權益與資料變更修改方式 

1. 會員帳號僅限會員本人使用，且每一會員只能擁有一個會員帳號，如違反本服務規定、程序或

者提供任何不實資料，將導致會員喪失會員資格，且其累積之購票張數與場次將不計入回饋方

案，相關優惠權益亦失其效力。對於違規事件所獲得的不當利益，本中心保留法律追訴權。 

2. 如果您的個人資料有變更，您可自行登入會員帳戶進行更正。 

3. 會員帳戶之方案回饋、兌換或折抵交易服務以本中心系統資料紀錄為準。 

註銷帳戶與終止會員身分 

1. 付費會員需於繳費時選擇會員方案，每位付費會員僅能選擇一種會員方案，如欲變更會員方

案，需要終止當前會員方案，並重新繳交年費選擇會員方案。 

2. 如果您不願意將您的資料提供予本中心繼續使用，請登入會員帳戶，於『我的帳號』完成註銷

退出程序。會員帳戶一旦註銷，將不再享有所有會員服務及權益，亦無法恢復已註銷之會員帳

號。您所繳之年費不允退費。註銷生效後，恕不接受事後追溯與補發。 

服務內容變更與行銷資訊發送 

1. 會員同意本中心就所提供本服務之範圍內，本中心均得隨時視業務及實際需要，增減、變更或

終止相關服務項目或內容，且無須個別通知會員。 

2. 會員同意本中心得按實際執行情形，增加、修改或終止相關活動，並得自行選擇最適當方式通

知會員。 



 

3. 會員同意本中心得不定期以書面郵寄、電子報、簡訊或推播訊息方式發送節目、活動或商品等

行銷資訊至會員所登錄之住址、電子信箱帳號、行動電話號碼或社群媒體帳號。當會員收到訊

息後得向本中心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本中心將停止繼續發送前述行銷資訊。 

拒絕或終止您的使用 

您同意本中心基於維護交易安全及保障帳戶個人資料之考量，因任何理由，包含但不限於缺乏使用，

或違反本服務條款的明文規定及精神，其他不當使用或濫用會員權益之行為者，將終止您的密碼、帳

號（或其任何部分）或本服務之使用，並將本服務內任何「會員內容」加以移除並刪除，可於事前通

知或不通知的狀況下，隨時終止本服務或任何部分。此外，您若同意本服務之使用被終止，本中心對

您或任何第三人均不承擔責任。 

 

服務條款之增訂或修改 

本中心保留隨時增訂或修改本服務條款之權利，異動後的服務條款內容將公告於本中心官方網站，會

員應定期檢視本服務條款及相關規約，恕不另對會員事先或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內容，請停

止繼續使用本服務。倘若您繼續使用本中心提供之會員服務，則視為您同意並接受本服務條款之任何

修改或變更。 

服務暫停或中斷 

本中心將以合理之技術及方式，維護會員服務之正常運作，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中心得暫停或

中斷部分或全部服務等必要措施，本中心不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1. 本中心電子通信設備進行必要之保養或施工時。發生突發性之電子通信設備故障時。本中心申

請之電子通信服務被停止，無法提供服務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本中心之事由，

致本中心網站無法提供服務時。 

2. 發生突發性之系統設備異常或故障時。 

3. 系統負荷過重，對服務內容運作造成滯礙時。 

4.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或因系統遭第三人入侵、或因其他非可歸責於本中心之事

由、或非本中心所得控制之事由而導致系統不能正常運作或遭偽造、竄改、刪除或擷取時。 

5. 您有任何違反政府法令或本服務條款時。 



 

會員優惠之使用 

1. 會員於會員資格有效期限內，購買本中心主辦節目票券及商場消費，出示會員證明即可享有會

員優惠。 

2. 會員於會員資格有效期限內，於網路購票時登入會員資料，即可享有會員購票優惠。 

3. 本中心保有變更或終止會員優惠活動，及發行與停卡之權利。 

4. 本中心將不定期更新或變更會員優惠，以本中心館內及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關於本服務條款之解釋與適用，以中華民國之法律為準據法。 

會員因使用本服務而與本中心所生的爭議，同意本誠信原則解決之，如有訴訟之必要時，除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